附件2：岗位主要职责
一、副院长

1. 根据领导分工开展生产经营和管理工作，贯彻落实研究院各项决议；
2. 组织实施分管工作领域内的年度重点工作及管理计划，确保年度工作计划得到有效落实，实现年度目标；

3. 主持召开分管工作领域内专题性工作会议，研究、讨论、安排、部署分管领域内的各项工作；
4. 指导编写制定及完善分管工作领域内各项规章制度，确保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；
5. 定期向上级汇报分管工作，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；
6. 负责完成研究院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
2、 能源大数据部部长
1.全面主持部门工作，组织编制部门工作制度；

2.整体筹划规划中电工程能源大数据平台的建设，明确功能需求、技术路线，编制实施计划；

3.负责组织能源数据的收集、结构化处理；

4.负责组织开展能源电力领域的数据信息重大与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，开展具有重要市场价值的关键技术成果系统集成研发；

5.负责组织运行、维护能源大数据中心，优化运维策略；分析挖掘数据和信息价值，对外提供数据服务；

6.负责对外联络，与相关政府部门、能源投资主体合作；

7.负责组织完成业务领域内的通用、典型设计，负责编制业务领域内国家或行业、团体技术标准项目；

8.负责组织并承担业务领域的国家重大工程技术研究项目；

9.负责定期发布中电数据与信息成果；

10.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3、 技术创新部部长
1.全面主持部门工作，组织编制部门工作制度；

2.统筹规划中电工程所属企业目前设计软件、项目管理软件的应用发展；

3.整体筹划规划中电工程数字化设计平台、工程项目管理平台、投建营一体化管控平台建设，明确功能需求、技术路线，编制实施计划、组织建设等相关工作；

4.负责组织工业互联网、数字孪生、BIM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以及系统集成；

5.负责市场开发，对外提供设计、建造、运维不同阶段的全生命周期数字化延伸服务；

6.负责对外联络，与相关政府部门、能源投资主体合作；

7.负责完成业务范围内中国能建和中电工程公司年度科技项目；

8.负责业务范围内数据与信息领域研究成果在工程中的转化应用、工程经验总结与技术提炼、人才培养；

9.负责组织完成业务领域内的通用、典型设计，负责编制业务领域内国家或行业、团体技术标准项目；

10.负责组织并承担业务领域的国家重大工程技术研究项目；

11.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4、 算力网发展部部长
1.全面主持部门工作，组织编制部门工作制度；

2.负责开展中电工程绿色能源数据中心建设整体技术方案、电力与算力调度、数据中心运营建设等研究及技术创新工作，编制公绿色能源数据中心专项技术路线、技术标准和实施方案；

3.负责开展公司绿色能源数据中心建设优化建议方案；

4.负责业务范围内中国能建和中电工程公司年度科技项目的实施；

5.负责业务范围内数据与信息领域研究成果在工程中的转化应用、工程经验总结与技术提炼、人才培养；

6.负责编制业务领域内国家或行业、团体技术标准项目；

7.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